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6-04

買賣違章建築，除了買⽅無法成為所有權⼈外，如果之後違建遭拆除，法
律⾵險由誰承擔？

⽂:⿈蓮瑛（認證法律⼈） 、張祐寧（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06

本⽂

臺灣地狹⼈稠，五顏六⾊的鐵⽪屋加蓋形成了特殊的市容景象。然⽽，這些⾼低不⼀的鐵⽪屋⼤多都是違章建
築，⽇後都有被政府拆除的可能。因此，「違章建築」於法律上究竟如何定義？買賣違章建築⼜會產⽣什麼⾵
險？這些問題就成了⼤眾關注的議題。

⼀、違章建築的定義

依據建築法的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建造或使⽤建築物[1]。因此，於建築法的適
⽤地區[2]，無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使⽤執照[3]卻擅⾃興建使⽤的建築物，即屬「違章建築[4]（下稱「違
建」）」，⽽有遭政府拆除的⾵險[5]。常⾒的違建型態如：頂樓加蓋、陽台外推、夾層屋（俗稱「樓中
樓」）、防⽕巷擴建等。

⼆、買賣違建需承擔的⾵險

（⼀）買⽅無法成為違建的所有權⼈

建築物興建完成後，需要辦理「保存登記[6]」，出資興建者才能移轉該建築物的所有權[7]；⽽建築物的買受
⼈（即「買⽅」），也要經過「所有權移轉登記」的程序，才能取得建築物的所有權[8]。然⽽，如前所述，違
建並不具有辦理保存登記時所需要的使⽤執照，所以就無法向地政機關辦理保存登記。因此，若違建的所有權
⼈⽇後想把違建轉售，就會發⽣違建的所有權⼈無法與買⽅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的情形（圖1）。換句話說，
因違建⼀開始就無法辦理所有權「保存登記」，導致違建的買⽅也無從透過「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違建的所
有權。

 

圖1：違建辦理相關登記⽰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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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製。

然⽽，違章建築常具有⼀定的經濟價值，使得⺠間交易情形⽐⽐皆是，法院為了因應此種社會需求，創設了
「事實上處分權[9]」的概念，使違建的受讓⼈於買受違建後，雖然無法取得所有權，但還是能取得違建的「事
實上處分權[10]」，進⽽受讓⼈仍然可以對對違建進⾏占有[11]、使⽤、收益[12]或事實上處分等⾏為。

（⼆）若違建遭拆除，買⽅得否請求賣⽅賠償？

買⽅得否請求賠償，需區分以下兩種情形說明：

1. 買⽅明知或重⼤過失不知違建

若買⽅於買受建物時明知為違建，或因重⼤過失⽽不知有違建的情形，買⽅需⾃⾏承擔建物被拆除的⾵險，賣
⽅不須就此負擔責任[13]。舉例⽽⾔，若買賣契約中有無增建部分已勾選「本買賣標的物包括現有已增建（含
外推）之違章建築物，區域在頂樓，買⽅並已確實知悉並同意該權利移轉之限制及其存在被拆除之⾵險…」，
則法院即可能認定買⽅屬明知的情形，⽽認賣⽅無須負擔瑕疵擔保的責任[14]。

2. 買⽅不知違建，或雖重⼤過失不知但經賣⽅保證

若買⽅買受建物時，不知有違建的情況（如：賣⽅刻意隱瞞）；或雖買⽅因重⼤過失⽽不知，但經賣⽅保證⾮
屬違建[15]的情形，賣⽅即不能免除其瑕疵擔保責任。也就是說，違建⽇後若遭拆除，買⽅得向賣⽅請求損害
賠償[16]。

三、結語

違建的交易於社會上屢⾒不鮮，於買賣建物前，最保險的作法還是在買賣前，詳細了解建物是否屬於違建，避
免往後可能⾯臨的紛爭。只是買⽅如果明知建物為違建仍執意購買，那麼就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可不慎！

註腳
   建築法第25條第1項：「建築物⾮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

不得擅⾃建造或使⽤或拆除。但合於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法第4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地上或地⾯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或公眾使⽤之構造物或雜項⼯
作物。」

[1]

   建築法第3條第1項：「本法適⽤地區如左：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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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法第28條：「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雜項⼯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
三、使⽤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或變更使⽤，應請領使⽤執照。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3]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能建築，⽽擅⾃建築之建築物。」

[4]

   建築法第97條之2：「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其處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違章建築之拆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之。」

[5]

   保存登記：⼜稱「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或「宣⽰登記」，是指建造者備⿑登記申請書、使⽤執照、建
物測量成果圖等⽂件後，向地政機關辦理，將興建的建物⾸次登記於登記簿。參閱⼟地登記規則第79條
第1項前段：「申請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應提出使⽤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
果圖或建物標⽰圖。」

[6]

   ⺠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因法律⾏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
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7]

   ⺠法第758條第1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為⽽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經登記，不⽣效⼒。
」

[8]

   最⾼法院67年度第2次⺠事庭庭⻑會議決定（⼀）（1978/2/21）：「違章建築之讓與，雖因不能為移轉
登記⽽不能為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但受讓⼈與讓與⼈間如無相反之約定，應認為讓與⼈已將該違章建築
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

[9]

   事實上處分權：因違建未辦理保存登記，所以賣⽅將違建轉讓予買⽅時，也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導
致賣⽅無法把違建的所有權讓予買⽅。然⽽，違建轉讓的案例在臺灣⽐⽐皆是，因此，實務上為了解決違
建所有權無法移轉的問題，創造出了「事實上處分權」的概念。事實上處分權與合法建築物的所有權，都
具有對特定不動產的⽀配權能、處分權能，例如：對標的物為占有、⾃由使⽤收益或為事實⾏為等，只是
事實上處分權⼈無法辦理違建的移轉登記、設定抵押權登記等事項。換⾔之，事實上處分權實際上就是所
有權的變形，兩者的性質相當類似。此外，值得⼀提者，違建雖屬違法的建築物⽽無法進⾏登記，但如果
遭稅籍機關清查⽽發現該部分未繳稅者，仍可能要求補稅。相關判決可以參考：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
2年度上字第217號⺠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95號⺠事判決、臺灣基隆地⽅法院1
00年度簡上字第69號⺠事判決。

[10]

   占有：指對建物有事實上的管領⼒。參閱⺠法第940條：「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者，為占有⼈。」[11]

   收益：指利⽤建物⽽取得利益，例如：將建物出租⽽取得租⾦等。[12]

   ⺠法第355條第1項：「買受⼈於契約成⽴時，知其物有前條第⼀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不負擔保之責
。」；⺠法第355條第2項本⽂：「買受⼈因重⼤過失，⽽不知有前條第⼀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如未
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之責。」。⽽違章建築⽇後被拆除屬於「瑕疵」之⼀種，若雙⽅交易時已經明
確知悉該建物為違章建築，買⽅即屬明知有瑕疵，賣⽅因此得就⽇後被拆除⼀事免除責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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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違章建築，違建，建物第⼀次所有權登記，買賣，物之瑕疵擔保

   臺灣⾼等法院98年度上易字第532號⺠事判決：「就本件買賣標的物有無增建部分勾選『本買賣標的物
包括現有已增建（含外推）之違章建築物，區域在頂樓，買⽅並已確實知悉並同意該權利移轉之限制及其
存在被拆除之⾵險；倘若發⽣爭議時，買、賣雙⽅同意依照本約第⼋條第四項辦理』，⽽系爭買賣合約第
8條第4項關於房地點交部份則載明『違章建築物部分：在簽約後⾄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者
，買賣雙⽅同意得按估價師事務所就拆除部分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
拆除）時，則由買⽅⾃⾏負擔⾵險』……。」

[14]

   ⺠法第355條第2項：「買受⼈因重⼤過失，⽽不知有前條第⼀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如未保證其無瑕
疵時，不負擔保之責。但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在此限。」

[15]

   ⺠法第354條：「
I 物之出賣⼈對於買受⼈，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
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或契約預定效⽤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
。
II 出賣⼈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法第359條：「買賣因物有瑕疵，⽽出賣⼈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得解除其契約或
請求減少其價⾦。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僅得請求減少價⾦。」；
⺠法第360條：「買賣之物，缺少出賣⼈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請求
不履⾏之損害賠償；出賣⼈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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